
   

檔號：EDB(KGA)/KE/3/1  

教育局通函第 2 / 2 0 1 9號  

分發名單︰  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

校校監─備辦  

 副本：各組主管—備考  

 

參加 2 0 1 9 / 2 0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  

申請調整學費  

摘要  

本通函旨在說明參加 2 0 1 9 / 2 0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計劃）的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以下統稱為幼稚園），申請

調整學費的程序。遞交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 0 1 9年 3月 1 9日。   

 

程序  

2 .  附錄 1載有附表一覽表，說明各類別申請所須填寫的附表。所有參加計

劃的幼稚園（包括已退出計劃但仍有部份班級學童合資格獲得政府資助的

幼稚園），無論是否申請調整 2 0 1 9 / 2 0學年的學費，均須填妥並提交指定附

表。請幼稚園經學校入門網站 h t t p : / / k g a c . e d b . g o v . h k 下載有關電子附表填

寫 (參閱附錄 2 )，並經由該網站戶口遞交已填妥的電子附表，然後將已簽署

的電子附表列印本呈交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或高級服務主任。  

 

3 .  沒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欲申請調整 2 0 1 9 / 2 0學年學費，請參閱教育

局通函第 3 / 2 0 1 9號。  

 

4 .  本局藉此提醒在 2 0 1 7 / 1 8 學年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根據教育局通函第

1 0 7 / 2 0 1 8號，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提交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 1予本局的財政分部。學校毋需就學費調整準備／向教育

局提交另一份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如有需要，教育局會根據學校已提交的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核實附表上的有關資料。   

                                                 

 

 
1
  如學校同時營辦幼稚園班級及其他班級 (例如：小學和中學 )，需為幼稚園分部預備獨立的經

審核周年帳目。如未能提供幼稚園分部的經審核周年帳目，學校應預備經校監批准的幼稚

園分部管理帳目，而該管理帳目與其他分部的帳目總和應與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一致。  

http://kgac.edb.gov.hk/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107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10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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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幼稚園須於 2 0 1 9年 3月 1 9日或之前，把填妥的附表，送交所屬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或高級服務主任。倘若學校未能在限期或之前遞交申請及／或提

交齊全的資料讓教育局處理有關申請，則本局未必能夠在新學年開學前通

知有關學校其核准收費額，並可能會以凍結學費處理。  

 

6 .  如幼稚園在 2 0 1 9 / 2 0 學年的支出，較批核該學年學費時的預算支出爲

低，教育局有權把其後學年的學費調整至適當水平。  

 

7 .  各幼稚園的校監，在申請調整 2 0 1 9 / 2 0學年的學費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a )  在運用政府資助及來自學費（如有）的資源時，幼稚園應審慎並

應確保每項支出均使用得宜及切合需要。  

( b )  在審核學校在 2 0 1 9 / 2 0學年的預算支出時，只有符合開支許可的

項目才會納入考慮之列。可使用政府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的

詳情載於附錄 3。  

( c )  在計劃下，政府大幅增加資助，原則上，政府資助足以讓幼稚園

提供免費優質半日制服務，至於全日制或長全日制服務，由於政

府已提供額外資助，學費應在低水平。為確保家長能受惠於新政

策，教育局會嚴格審核個別幼稚園收取學費的申請，只有符合開

支許可的項目（例如，政府資助未能全數支付租金）才會納入考

慮之列，不合理的開支不會獲得認可。學校必須提交充分理由及

數據支持調整學費的申請，並必須接納教育局因應其開支及可使

用的政府資助，就核准學費所作的任何調整。  

( d )  考慮到年幼兒童的身心發展，教育局認為學童不應同時入讀上午

班及下午班。幼稚園在錄取未能出示有效的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的

兒童時，須審視其理據，而該學童須繳付扣減政府資助前的學

費，有關幼稚園亦須向教育局另行申請收取扣減政府資助前的學

費數額。  

( e )  幼稚園在提交申請前應盡早讓家長得悉建議學費的數額，並因應

家長的意見及關注，向他們解釋學校收取學費的原因及作適當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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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幼稚園在申請調整學費時所涉及的與有關連人士或機構團體 2的

交易，應同時呈報在相應年度的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  

 

計劃的資助額及學費上限  

8 .  2 0 1 9 / 2 0學年有關教學人員薪酬相關的資助（以及相關的教學人員薪酬

範圍），會根據 2 0 1 9 年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整，並會於有關數字確

定後公布。為方便學校編製預算以申請調整 2 0 1 9 / 2 0學年的學費，現提供以

下臨時數字作為參考：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獲得的基本半日制、全日制及

長全日制的臨時單位資助金額分別為每名學童每年 3 5 , 1 1 0元、 4 5 , 6 4 0元及

5 6 , 1 8 0元。本局在審核學費調整的申請時，亦會參考以上臨時數字。此外，

在扣減政府資助後，半日制和全日制／長全日制的學費上限為每年 1 0 , 5 3 0

元及 2 7 , 3 8 0元。  

 

簡介會  

9 .  教育局將在本年 2 月舉行的幼稚園教育計劃簡介會中簡介有關填寫附

表的注意事項，簡介會的詳情已上載教育局網頁的培訓行事曆（課程編號：

K G E 0 2 0 1 9 0 0 7 0），請幼稚園校長或教師透過培訓行事曆報名參加。  

 

查詢  

1 0 .  如對調整學費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所屬學校發展主任 ／服務主

任。有關會計事宜的查詢，請致電 2 8 9 2  5 4 8 2與教育局財政分部管理服務組

聯絡。如有其他查詢，請致電  2 1 8 6  8 9 9 4  與幼稚園行政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陳蕭淑芬代行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2  有關連人士或機構團體的定義，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1 0 7 / 2 0 1 8 號的附件 5 。  

 

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KGE020190070&lang=zh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414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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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參加2019/20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以下統稱為幼稚園）  

調整學費申請所須填寫的附表一覽表  

附表編號及名稱  各類別申請所須填寫的附表  

2 0 1 8 / 19學年已參加計劃的幼稚園  2 0 1 8 / 19學年

沒有參加計

劃的幼稚園  申請所有課

程均凍結或

調減學費(註) 

申請所有課

程的學費加

幅分別不多

於4.6%(註) 

其他申請 

1 A  學校校監聲明      

1 B  學費、班級及學生人數的資料      

1 C  全日班膳食費及炊事員的資料  * * * * 

1 D  開支比例的分拆      

2 A  校長的資料      

2 B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的資料 (不包

括校長及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

助、代課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

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所支付的教

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  

    

3  支援人員的資料 (不包括炊事員及

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教

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

職人員津貼所支付的支援人員 )  

    

4 A  收支報表      

4 B  其他開支報表    * * 

4 C  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報表      

4 D  固定資產報表      

4 E  開校費用報表    * * 

*如適用  

 

註：即幼稚園本地課程、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及幼兒中心課程的任何一項的加幅分別不多於

4 . 6 %。就本地幼稚園課程而言，學費是指扣減政府資助後的學費。  
 

重要事項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各附表所載的年份 (例如  “ 2 0 1 9 / 2 0 ”、  “三年 ” )均為學年，而各附表所

提述的貨幣均為港幣。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  附表所載的個人資料，教育局會用以處理 2 0 1 9 / 2 0 學年的學費調整、進行核數工作，

以及作統計和研究之用。  

2 .  教育局在辦理與上文有關的事宜時，可能會把附表所載的個人資料，交予獲授權處理個

人資料的其他政府部門 /機構 (例如審計署 )核實。  

3 .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1 8 條和 2 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資料當事人

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包括要求提供附表所載個人資料的副本，但須繳付費用。  

4. 如欲查詢有關附表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要求查閱及更正資料事宜，需以書面方式向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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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A 

學校校監聲明 

1.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學校校監聲明 

致: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區)/高級服務主任(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本人       (學校校監姓名)現遞交已填妥的附表1A、1B、*1C、*1D、*2A(I)/2A(II)、*2B(I)、

*2B(II)、3、4A、*4B、*4C(I) 、*4C(II)、*4D(I) 、*4D(II)及*4E，並證實所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誤。 

 

本人確認，本校學費(如適用)只包括附錄3所列支出項目的費用，並聲明如下︰ 

 

分項(i)﹕有關幼稚園分部的學費 (請在所有方格內加上 號，以示確認) 

 本校*現時已參加2019/20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已退出幼稚園教育計劃但仍有部份班級學童合資格

獲得政府資助。 

 

本校會在2017/18學年開辦半日制課程，扣減政府資助後，不會收取學費。 

 

 

 

本人明白，如本校在2017/18或之前學年已開辦，本校必須提交2017/18學年或財政年度經審計的周

年帳目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審閱；若本校未能提交該帳目，本學費調整申請將不會受理，並會以凍

結學費處理。 

  本人明白，如政府提供的各項資助足以讓本校支付教育局認可的所有營運開支，不得就半日制學額

收取學費。如有需要，本校必須提交充分理由及數據支持調整學費的申請，並必須接納教育局因應

其開支及可使用的政府資助，就其後學年的學費調整至適當水平。 

分項(ii)﹕其他 (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加上 號，以示確認) 

 本校會在2019/20學年開辦半日制課程，扣減政府資助後，不會收取學費。 

 本人擬為本校的幼兒中心班級合資格兒童申請繼續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及申領「優化幼兒

服務人員津貼」。預算為 ：「幼兒中心資助計劃」                          元*及「優化幼兒服務人員津貼」 

                          元。 

(註: 本局將於稍後通知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有關「幼兒中心資助計劃」2019/20的小組/人均津貼

額的金額)。 

 本校在2017/18學年以後才開辦，因此沒有2017/18學年或財政年度經審計的周年帳目。 

 

簽署︰                                           (學校校監) 日期︰                                              學校印章︰             

2.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英文) :                         

(中文) :                         

地址:                                      

電郵地址﹕                           

學校註册編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聯絡人︰                                    （姓名）                                             （職位） 

*幼稚園部分學年由        月開始/*幼兒中心部分學年由       月開始 

按學校發放的資助的申請狀況： 

炊事員資助 
2018/19：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沒有申請 
2019/20：   已遞交申請     沒有申請 

租金資助 
2018/19：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沒有申請 
2019/20：   已遞交申請     沒有申請 

校舍維修資助 
2018/19：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沒有申請 
2019/20：   已遞交申請     沒有申請 

過渡期津貼 
2018/19：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沒有申請 
2019/20：   已遞交申請     沒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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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高級服務主任(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批核 (本局專用)  

(a) 本人已對附表1A、1B、*1C、*1D、*2A(I)/2A(II)、*2B(I)、*2B(II)、3、4A、*4B、*4C(I) 、*4C(II)、*4D(I) 、

*4D(II)及*4E 作出評論。 

*(b) 本人*已批准／不批准該學校的幼兒中心部分繼續參加2019/20「幼兒中心資助計劃」。資助金額預算爲                                            

                                               元。 

*(c) 本人已確認該學校的幼兒中心部分繼續申領2019/20「優化幼兒服務人員津貼」。津貼金額預算爲                                            

                                               元。 

(d)  本人已確認該校下列2019/20的申請狀況(只須確認於2018/19沒有獲得，但於2019/20有申請的資助[請參考

第5頁第二部分])︰ 

炊事員資助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不適用 

租金資助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不適用 

校舍維修資助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不適用 

過渡期津貼   已獲批核        不獲批核        不適用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高級服務主任(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 

 

姓名：                 簽署：          

電話號碼︰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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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B(頁一，共三頁) 

學費、班級及學生人數的資料 (幼兒中心部分) 

表1：為0至3歲 / 2至3歲兒童提供服務的資料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a) 

級別 
每名兒童每年的學費 

(e) 

2019/20的

建議收費

期數 

(註3) 

2018/19 

(截至2019年1月) 

2019/20 

(截至2019年9月) 

(b) 

2018/19 

的核准學費 

(須與收費證明

書上的相符) 

(c)  

2018/19的學費  

[扣除「幼兒中心

資助計劃」津貼

及「優化幼兒服

務人員津貼」前

(如適用)的學費] 
(註1) 

(d)  

2019/20 

的建議學費 

[扣除「幼兒中心資助

計劃」津貼及「優化

幼兒服務人員津貼」

前(如適用)的學費] 

(註2及3) 

(f) 

實際開辦的 

班級數目 

(g) 

實際兒童 

總人數 

(h) 

預計開辦的 

班級數目 

(i) 

預計該級別兒

童總人數 

 

(j)  

預計 

兒童總人數 

(註4) 

 

上午班 

0至1歲服務 

元 元 元       

1至2歲服務         

2至3歲服務         

下午班 

0至1歲服務 

         

1至2歲服務         

2至3歲服務         

全日制 

0至1歲服務 

         

1至2歲服務         

2至3歲服務         

    總計： 
     

註：  

1 .  此欄應與由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發出的調整學費批准書所載的相同。並無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則毋須填寫此欄。  

2 .  擬申請繼續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本欄所填報的金額應為2019/20擬收取每名兒童每年的學費款額，該款額不須扣除「幼兒中

心資助計劃」及「優化幼兒服務人員津貼」 (如適用 )的津貼款額。教育局會在新收費證明書上列明獲准扣除有關津貼後的學費 (如適用 )。  

3 .  (d)欄的建議學費須能被 (e )欄的建議收費期數除盡，即建議的每期學費必須是整數。  

4 .    有關上午班、下午班及全日制預計兒童總人數應與申請租金資助時 (如有 )所填報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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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B(頁二，共三頁)  

學費、班級及學生人數的資料 (幼稚園部分) 

表2：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的資料  - 本地課程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每名學生每年的學費  

2018/19 

(截至2019年1月) 

2019/20 

(截至2019年9月) 

(a)  

級別  

(b) 

2018/19 

的核准學費 

(收費證明書

所載扣減政

府資助後的

學費) 

(c)  

2019/20 

的建議學費 

 

(d)  

2019/20的

建議收費

期數 

(註1及2) 

(e) 

實際開辦的 

班級數目 

(f) 

實際學生 

總人數 

(g) 

預計開辦的 

班級數目 

(h) 

預計該課程班

級學生總人數 

 

(i)  

預計 

學生總人數 

(註3)  

 (i) 扣減政府資助前 

(註1) 
(ii) 扣減政府資助後

(註1) 
      

本地課程班級  
元 元 元       

上午班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下午班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全日制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總計︰      

註︰  

1.  (c)( i )及 (c )( i i )欄的建議學費，須能被 (d )欄的建議收費期數除盡，即建議的每期學費必須是整數。  

2 .  若2019/20的建議收費期數與2018/19的不同，須事先獲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批准，詳情請聯絡所屬學校發展主任/服務主任。 
3.   有關上午班、下午班及全日制的預計學生總人數應與申請租金資助時 (如有 )所填報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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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B(頁三，共三頁)  

學費、班級及學生人數的資料 (幼稚園部分) 

表3：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的資料  - 非本地課程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每名學生每年的學費  

2018/19 

(截至2019年1月) 

2019/20 

(截至2019年9月) 

(a)  

級別  

(b) 

2018/19 

的核准學費 

 

(c)  

2019/20 

的建議學費 

 (註1)  

(d)  

2019/20的建議

收費期數 

(註1及2) 

(e) 

實際開辦的 

班級數目 

(f) 

實際學生 

總人數 

(g) 

預計開辦的 

班級數目 

(h) 

預計該課程班級

學生總人數 

 

(i)  

預計 

學生總人數 

(註3)  

非本地  

課程班級  

元 元       

上午班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下午班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全日制 

幼稚園幼兒班 
       

 幼稚園低班        

幼稚園高班        

 總計︰      

註︰  

1 .   (c)欄的建議學費，須能被 (d )欄的建議收費期數除盡，即建議的每期學費必須是整數。  

2 .  若2019/20的建議收費期數與2018/19的不同，須事先獲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批准，詳情請聯絡所屬學校發展主任/服務主任。 

3.    有關上午班、下午班及全日制的預計學生總人數應與申請租金資助時 (如有 )所填報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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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C (頁一，共三頁) 

全日班膳食費的資料(註1) 
[供有開辦全日班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學校 * 有 / 沒有 申請炊事員資助。(*請刪去不適用者。)  

 2018/19 2019/20 
(a) 
級別 

(b) 
每名兒童/學生每年 

的核准膳食費 
[須與收費證明書上的

相符] 

(c) 
每名兒童/學生每年 

的建議膳食費 
[扣除炊事員資助後
(如適用)的膳食費] 

(註2) 

(d) 
建議的膳食

費期數 

(e) 
建議的每期膳食費 

 

(f)  
(只供有申請炊事員資

助的學校填寫) 
預計兒童/學生總人數  

(註3) 

本局專用 
(獲批的膳食費) 

 

 元 元  元  元 
全日制       

0至1歲服務       

1至2歲服務       

2至3歲服務       

幼稚園幼兒班(本地課程)       

幼稚園低班(本地課程)       

幼稚園高班(本地課程)       

幼稚園幼兒班(非本地課程)       

幼稚園低班(非本地課程)       

幼稚園高班(非本地課程)       

註 :  

1 .  全日班膳食費會在收費證明書上分項列載，故此學校不得將有關收支納入學費的計算。  

2 .  (c)欄的建議膳食費，須能被 (d )欄的建議膳食費期數除盡，即建議的每期膳食費必須是整數。  

3 .  預計兒童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應與附表1B所填報的有關人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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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閱  

 

附表 1C (頁二，共三頁) 

 

炊事員的資料 

[供有申請炊事員資助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炊事員  
2018/19(如適用) 2019/20 

本局 

專用 

(截至2019年1月1日) (截至2019年9月1日) 

(a) 

職員姓名 

(請按各人員 

月薪金額由大至小 

順序排列) 

(b)  

在該校 

任職的可追

溯服務年資 

(截至 

2018/19年終) 

 

(c) 

月薪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d) 

僱主每月 

公/強積金 

供款額 
(參閱第19頁 

註2)  

(e)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 

第19頁註3) 

(f) 

(只適用於已/

將離職的 

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g) 

有否

同時

兼任

支援

人員 

？ 

(Y/N)  

 

(h) 

月薪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建議薪酬範圍- 

參閱第19頁註4] 

 

(i) 

僱主每月 

公/強積金 

供款額 

(j) 

預計全年總

薪酬及相關

開支 
(相等於欄

(h)和(i)的總
和再乘以月

份) 

(k) 
(只適用於將離

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l) 

有否

同時

兼任

支援

人員 

？ 

(Y/N) 

(年/月)#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1. 
 

 
 

  
 

   
 

  

2. 
 

 
 

  
 

   
 

  

3. 
 

 
 

  
 

   
 

  

4. 
 

 
 

  
 

   
 

  

5. 
 

 
 

  
 

   
 

  

*小計/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如職員在2018/19學年內已/將離職，請註明有關職員的最後工作日期。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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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C(頁三，共三頁)  

全日班膳食費的詳細資料  

 [供會收取全日班膳食費及建議調升2019/20學年膳食費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第1部分：炊事員資助的使用狀況（如適用） 

分項 

總額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a) 截至上年度的累積盈餘   

(b) 該學年所得的資助額   

(c) 可動用的炊事員資助金額 [(a)+(b)]   

(d) 支付炊事員薪酬及相關開支^   

(e) 轉撥至下年度的累積盈餘 [(c)-(d)]   

 
 

第2部分：膳食相關的開支 

開支扼要說明 

總額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1. 炊事員薪酬及相關開支(如適用)(註1) 

 (a) 分拆至幼稚園本地課程的開支  

  (i) 以炊事員資助支付的部分^   

     (ii) 以膳食費支付的部分   

 (b) 分拆至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開支   

 (c) 分拆至幼兒中心的開支   

 小計[(a)(i)+(a)(ii)+(b)+(c)]:   

2. 購買食材   

3. 其他(如有，請註明：             )   

 總開支：   

^如幼稚園獲得炊事員資助，兩者的金額必須相同。 
 
註︰ 

1. 如幼稚園同時營辦幼兒中心及/或非本地課程分部，須把炊事員薪酬及相關開支按附表1B所填報

的學生人數比例分拆至幼稚園本地課程、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如適用)，而炊事員資助

只可用以支付分拆至幼稚園本地課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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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D 

開支比例的分拆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1. 2019/20學年每名半日制學生與全日/長全日制學生開支的比例  [供同時開辦半日班及全日/長全日班的幼稚園本地課程班級的學校填寫] 

 

 每名半日制學生 

與全日/長全日制學生開支的比例 (註1) 

半日制  全日制/長全日制 

 1 :  

例子﹕ 1 : 2 

 

2. 2019/20學年不同分部教學人員薪酬及相關開支的比例 [供同時開辦幼兒中心及/或非本地課程的學校填寫] 

 

整體教學人員薪酬及相關開支的比例 (註2) 

幼兒中心 (如適用)  幼稚園本地課程  
 
: 

幼稚園非本地課程 (如適用) 

 :   

例子﹕           30% : 60% : 10% 

註: 

1.  每名半日制學生與每名全日制 /長全日制學生的開支比例應為1:1.6至1:2之間，並僅限於一個小數位。  

2.  整體教學人員的總薪酬及相關開支 (包括校長及教學人員 )須按照實際職務分配的比例分拆至幼稚園（包括本地課程部分、非本地課程部分）

與幼兒中心（如適用），比例須為整數，總比例為100%。學校毋須隨此附表夾附上述整體教學人員總薪酬及相關開支的比例的證明文件，不

過，學校應保存有關文件，以便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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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閱 

附表2A(I) 

校長的資料 

[供沒有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校長姓名 :  獲取的幼兒教育最高資歷 

檢定教員註冊編號 :  幼兒教育證書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任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校長的總年資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年                           月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學年的職級 : * 一級校長 / 二級校長 / 副校長       (*請刪去不適用者。) 其他資歷 (請註明)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受聘為校長 
2018/19 2019/20 

(截至2019年1月1日) (截至2019年9月1日) 

學校名稱、學校註冊編號 

及所屬地區 

 

[如校長在超過一所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任職，請
註明校長任職的所有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名稱。] 

在該校任職

的可追溯服

務年資 (截

至2018/19年

終 ) 

(a) 

#月薪/ 

兼任津貼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b) 

僱主每月的

公/強積金 

供款額 

(參閱第19
頁註2) 

(c)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第19頁
註3) 

(d)  

(只適用於已/將離

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   

遣散費 (扣除僱

主的公積金供款

後所得淨額) 

(參閱第20頁註6) 

(e) 

正校/ 

兼任 

 

(f) 

#月薪/ 

兼任津貼 

(包括其他收入-參
閱第19頁註1)  

[建議薪酬範圍 - 

參閱第19頁註4]  

(g) 

僱主每

月公/強

積金 

供款額 

(h) 

預計全年總

薪酬及相關

開支 

(相等於欄(f)
和(g)的總和
再乘以月份) 

(i) 

(只適用於將離職

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所

得淨額) 

 (參閱第20頁註6) 

1. 正校名稱： 

編號﹕ 

所屬地區﹕ 

 

 元 

 

 

 

元 元 元  

 

正校 

元 

 
 

 

元 元 元 

2.      兼任     

3.      兼任     

*小計/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就調整學費申請而言，如校長在超過一所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任職，其所收取的薪金總額最多不得超過其在正校任職享有薪金
的兩倍。其從每所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領取的兼任津貼，不得超過該名校長正校薪金的三分之一。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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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閱 

附表2A(II) 

校長的資料 

[供同時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校長姓名 :  獲取的幼兒教育最高資歷 

檢定教員註冊編號 :  幼兒教育證書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任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校長的總年資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年                           月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學年的職級 : * 一級校長 / 二級校長 / 副校長       (*請刪去不適用者。) 其他資歷 (請註明) : (獲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受聘為校長 
2018/19 2019/20 

(截至2019年1月1日) (截至2019年9月1日) 

學校名稱、學校註冊編號 

及所屬地區 

 

[如校長在超過一所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任職，請
註明校長任職的所有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名稱。] 

在該校任職

的可追溯服

務年資 (截

至2018/19年

終 ) 

(a) 

#月薪/ 

兼任津貼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總薪級表薪點-

參閱第20頁註5] 

(b) 

僱主每月的

公/強積金 

供款額 

(參閱第19
頁註2) 

(c)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第19頁
註3) 

(d)  

(只適用於已/將離

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   

遣散費 (扣除僱

主的公積金供款

後所得淨額) 

(參閱第20頁註6) 

(e) 

正校/ 

兼任 

 

(f) 

#月薪/ 

兼任津貼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總薪級表薪點-

參閱第20頁註5] 

(g) 

僱主每

月公/強

積金 

供款額 

(h) 

預計全年總

薪酬及相關

開支 

(相等於欄(f)
和(g)的總和
再乘以月份) 

(i) 

(只適用於將離職

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所

得淨額) 

 (參閱第20頁註6) 

1. 正校名稱： 

編號﹕ 

所屬地區﹕ 

 

 元 

 

 

  [    ] 

元 元 元  

 

正校 

元 

 
 

[    ] 

元 元 元 

2.    [    ]    兼任   [    ]    

3.    [    ]    兼任   [    ]    

*小計/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就調整學費申請而言，如校長在超過一所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任職，其所收取的薪金總額最多不得超過其在正校任職享有薪金

的兩倍。其從每所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領取的兼任津貼，不得超過該名校長正校薪金的三分之一。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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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B(I)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的資料  

[適用於所有不包括在附表2B(II)的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不包括校長及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

津貼所支付的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校長除外) 

(請按各人員月薪金額由大至小順序排列) 

2018/19 2019/20 

(截至2019年1月1日) (截至2019年9月1日) 

編

號 

(a) 

姓名 

(b) 
#BEd(ECE)/

C(ECE)/ 
QKT/CCW/ 
正在修讀 
C(ECE)/ 
其他 

[請註明] 

(c) 

#RT 

No./ 

PT No./ 

CCW 

No./ 
申請

正待

批准

中 

(d) 

在該校 

任職的 

可追溯 

服務年資 

(截至

2018/19

年終 ) 

(年/月)## 

(e) 

月薪 

(包括其他 

收入-參閱
第19頁註1) 

 

(f) 

僱主每月 

公/強積金 

供款額 

(參閱第
19頁註2) 

(g)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第19頁
註3) 

(h) 

(只適用於已/將

離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i) 

全職 

(1.0)/

兼職

(如0.5) 

 

 

(j) 

職級 

(VP:  

副校長/ 

ST:  

主任 / 

T:  

教師) 

 

(k) 

工作部分﹕ 

幼稚園本地

課程(KG) / 

幼兒中心 

(CCC) /  

非本地課程 

(NL)?  

 

(l) 

月薪 

 (包括其他

收入- 參閱
第19頁註1) 

[建議薪酬範

圍 - 參閱第
19頁註4] 

 

(m) 

僱主每

月公/強

積金 

供款額 

 

(n)  

預計全年 

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相等於欄
(l)和(m)的
總和再乘
以月份] 

(o) 

(只適用於將離

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本 

局 

專 

用 

元 元 元 元 上午 下午 元 元 元 元 

1.                  

2.                  

3.                  

4.                  

5.                  

*小計/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BEd(ECE)」：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C(ECE)」：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同等學歷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QKT」：合格幼稚園教學人

員；「CCW」：幼兒工作員；正在修讀「C(ECE)」：正在修讀幼兒教育證書或同等學歷的課程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持有檢定教員註冊編號或有效准用教員編號的教學人員。 

 「RT No.」：檢定教員註冊編號；「PT No.」：准用教員編號；「CCW No.」：幼兒工作員註冊編號；「申請正待批准中」：有關註冊申請正待教育局/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批准。此附表只載列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的資料，至於學校其他員工的資料應載列於附表1C或附表3。  

## 如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在2018/19學年內已/將離職，請註明有關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的最後工作日期。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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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B(II)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的資料  

[適用於同時 /只在參加「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學校的幼兒中心部分任職的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不包括校長及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

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所支付的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校長除外) 

(請按各人員月薪金額由大至小順序排列) 

2018/19 2019/20 

(截至2019年1月1日) (截至2019年9月1日) 

編

號 

(a) 

姓名 

(b) 

#BEd(ECE)

/C(ECE)/ 

QKT/CCW/ 

正在修讀 

C(ECE)/ 

其他 

[請註明] 

(c) 

#RT 

No./ 

PT No./ 

CCW 

No./ 

申請

正待

批准

中 

(d) 

在該校 

任職的 

可追溯 

服務年

資 

(截至

2018/19

年終) 

(年/月)## 

(e) 

月薪 

(包括其他 

收入-參閱
第19頁註1) 

[總薪級表

薪點-參閱
第20頁註5] 

 

(f) 

僱主每月 

公/強積金 

供款額 

(參閱第
19頁註2) 

(g)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 
第19頁註3) 

(h) 

(只適用於已/將

離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i) 

全職 

(1.0)/

兼職

(如0.5) 

 

(j) 

工作部分﹕ 

幼稚園本地

課程(KG) / 

幼兒中心 

(CCC) / 非本

地課程 

(NL)? 

 

(k) 

月薪 

 (包括其他

收入- 參閱
第19頁註1) 

[總薪級表

薪點-參閱
第20頁註5] 

(l) 

僱主每月

公/強積金 

供款額 

 

(m)  

預計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相等於欄(k)
和(l)的總和再
乘以月份] 

(n) 

(只適用於將離職

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

所得淨額) (參
閱第20頁註6) 

本

局

專

用 

元 元 元 元 上午 下午 元 元 元 元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小計/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BEd(ECE)」：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C(ECE)」：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同等學歷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QKT」：合格幼稚園教學人員； 

        「CCW」﹕幼兒工作員；正在修讀「C(ECE)」：正在修讀幼兒教育證書或同等學歷的課程的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持有檢定教員註冊編號或有效准用教員編號的教學人員。 

 「RT No.」：檢定教員註冊編號；「PT No.」：准用教員編號；「CCW No.」：幼兒工作員註冊編號；「申請正待批准中」：有關註冊申請正待教育局/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批

准。此附表只載列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的資料，至於學校其他員工的資料應載列於附表1C或附表3。  

## 如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在2018/19學年內已/將離職，請註明有關教學人員/幼兒工作員的最後工作日期。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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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支援人員的資料 

(不包括炊事員及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所支付的支援人員)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支援人員  
2018/19 2019/20 

(截至2019年9月1日) (截至2019年1月1日) 

(a)  

職員姓名  

(請按各人員的

月薪金額由大

至小順序排列 )  

(b)  

在本校任職

的可追溯  

服務年資  

(截至2018/19

年終 )  

 

(年/月)#  

(c )  

職務  

(例如: 

教學助理、

行政助理、

文書人員、

會計人員、

校工等)  

 

(d)  

月薪  

(包括其

他收入- 

參閱 
第19頁 
註1) 

(e)  

僱主每月

的公積金

供款額

(參閱  
第19頁  
註2)  

(f) 

全年總薪酬 

及相關開支 

(參閱 
第19頁註3) 

(g) 

(只適用於已/將離

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公/

強積金供款後所

得淨額)  

(參閱第20頁註6) 

(h)  

全職 

(1.0)/

兼職

(如0.5) 

( i )  

月薪  

(包括其他收入- 

參閱第19頁註1) 

[建議薪酬範圍 - 

參閱第19頁註4]  

( j )  

僱主每

月的公 /

強積金

供款額  

(k)  

預計全年 

總薪酬及 

相關開支 

(相等於欄(h)
和(i)的總和再
乘以月份) 

( l )  

(只適用於將

離職的職員)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扣除僱主的

公/強積金供

款後所得淨

額) (參閱第
20頁註6) 

本

局

專

用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1.    
   

 
 

 
  

 
 

2.    
     

 
 

  
 

3.    
   

 
 

 
 

  
 

4.    
   

 
 

 
 

  
 

5.    
   

 
 

 
 

  
 

6.    
   

 
 

 
 

  
 

*小計 /總計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 如職員在2018/19學年內已/將離職，請註明有關職員的最後工作日期。 

                                     頁      ，共       頁 (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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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C、 2 A ( I ) / 2 A ( I I )、 2 B ( I )、 2 B ( I I )及附表 3所載的註  

1 .  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擬支付給校長 / 教學人員 / 幼兒工作員 / 支援人員 / 炊

事員的其他收入可包括雙薪、花紅、現金津貼（不包括膳食津貼）和約滿酬

金，必須分攤 1 2 個月平均計算，並應納入為部份月薪。隨表請附上新聘教學

人員 /幼兒工作員（如適用）的師資培訓資歷證書副本。  

2 .  現時（ 2 0 1 8 / 1 9 ）已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隨表

請附上有關供款期的強制性公積金 /公積金「付款結算書」的副本，列明在 2 0 1 9

年 1 月 1 日任職校長 / 教學人員 / 幼兒工作員 / 支援人員 / 炊事員的入息及供款資

料。學校需向教育局證明在附表 1 C ,  2 A ( I ) /  2 A ( I I ) ,  2 B ( I ) ,  2 B ( I I ) 及 3的開支

是用以支付由學校聘請的員工薪酬，任何未能提供合理解釋的薪金開支，不

會用作計算學費。  

3 .  全年總薪酬及相關開支為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在校長 /教學人員 /幼兒工

作員 /支援人員 /炊事員的特殊情況下 (例如﹕產假、病假 )而對該名人員的薪酬

作出調整後，支付給該人員的實際每月薪金及僱主每月公 /強積金供款額的總

和。有關開支總計須與附表 4 A內薪金有關開支分項的數額相符。  

4 .  2 0 1 9 / 2 0學年的薪酬範圍﹕  

教學人員(註) 
參考薪酬範圍 (元) 

(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教師 22,180 – 39,440 

主任 29,590 – 46,840 

副校長 36,970 – 51,760 

二級校長 41,910 – 57,930 

一級校長 49,300 – 65,330 

支援人員 建議薪酬範圍 (元) 

文員 11,970 – 21,540 

校工 11,970 – 15,560 

炊事員 14,360 – 16,770 

註： 

(a) 教學人員薪酬範圍適用於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b) 幼稚園釐定校長職級時，須考慮營運規模及職級是否合理。 

(c) 2019/20學年教學人員的薪酬範圍，會根據2019年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的加權平均

數予以調整，並會於有關數字確定後公布。為方便學校編製預算，以申請調整

2019/20學年的學費，現根據2018/19學年的薪酬範圍並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計

算，提供以上臨時數字作為參考。本局在審核學費調整的申請時，會參考這些臨

時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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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請根據「幼兒中心資助計劃」下「建議的幼兒中心幼兒工作人員標準薪級表」，

將有關校長及幼兒工作員的總薪級表薪點填於括號內。請注意，參加「幼兒

中心資助計劃」的資助條件包括在一般情況下有關校長及任職於幼兒中心部

份的幼兒工作員的薪金，應根據建議的薪級表遞增。隨表請附上有關新聘幼

兒工作員（如適用）的師資培訓資歷證書副本。  

6 .  根據僱傭條例（第 5 7章），受僱期須為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 5年的僱員，

才可享有長期服務金。因此，已 /將離職的校長 /教學人員 /幼兒工作員 /支援人

員 /炊事員，其截至 2 0 1 8 / 1 9 修訂預算或 2 0 1 9 / 2 0預算時年終的可追溯服務年期

不少於 5 年的長期服務金 / 遣散費，才需要在相關年度列作支出項目以計算學

費。有關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的資料，可參閱「僱傭條例簡明指南第十一章：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網址：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ConciseGuide/11.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ConciseGuide/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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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A 

收支報表 (頁一，共兩頁)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學校註册編號︰    

 
收支報表 
 

            (頁一，共兩頁) 

2017/18 
學年或財政年度  

實際總額  

(須與 
經審核的周年帳
目所列數額相符)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註1) 
 

 元  元  元  

收入     

1.  與教學人員薪酬有關的資助     

1.1 單位資助總額的60% (註2)    

1.2 過渡期津貼(如適用) (註2)    

1.3  有關的累積資助盈餘 (註3)    

2. 與校舍有關的資助    

2.1 租金發還款項/租金資助金額(如適用) (註2)    

2.2 差餉及地租發還款項(如適用)    

2.3 校舍維修資助(如適用)(註2)    

2.4 有關的累積資助盈餘(註3)    

3. 與其他營運有關的資助    

3.1單位資助總額的40%(註2)    

3.2有關的累積資助盈餘(註3)    

4.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津貼(如適用)     

5.   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津貼(如適用)     

6.   優化幼兒服務人員津貼(如適用)     

7.   家長學費(包括來自「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

免計劃」的學費減免款項但不包括膳食費的收入) 

   

8.  捐款收入(註4)    

9.  其他(如辦學團體的分擔款項、銀行利息等)  (註

5) 

   

(a)總收入 :     

開支     

1.與教學人員薪酬有關的開支     

1.1   與薪金有關的開支(不包括以支援非華語學童

的資助、代課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

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支付的教學人員) 

   

1.2 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2.與校舍有關的開支     

2.1  校舍租金     

2.2  差餉及地租     

2.3  校舍的折舊(註6)     

2.4 以校舍維修資助支付的修葺 /保養工程     

3.其他營運開支     

3.1 支援人員薪金及有關的開支(不包括炊事員及

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教師津貼及教

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支付的支援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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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報表 
 
(頁二，共兩頁) 
 

 

2017/18 
學年或財政年度  

實際總額  

(須與 
經審核的周年帳
目所列數額相符)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註1) 

 

 

 元  元  元  

3.2 支援人員的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不包括炊事

員及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代課教師津

貼及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

支付的教學人員)  

   

3.3 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每項達$8,000或以上

的工程但不包括2.4項的工程)(註7)  

   

3.4 幼稚園計劃帳下固定資產的折舊(註6)     

      3.4.1 家具 /設備 /裝置 /器材     

      3.4.2 電腦硬件及軟件     

      3.4.3 校舍改良     

3.5 學校帳下固定資產的折舊(註6)     

      3.5.1   家具 /設備 /裝置 /器材     

      3.5.2   電腦硬件及軟件     

3.6 教學消耗品      

3.7 所有學生均需參加的常規學習活動支出     

3.8 水費及電費     

3.9 校監酬金(如適用)(註8)    

3.10 開校費用  (如適用) (註9)     

3.11 其他開支(不包括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 

助、一筆過學校啟動津貼、代課教師津貼及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的相

關開支) (註5和註10)  

   

4.  捐款收入的相應開支 (註4)     

(b)總開支 :     

(c)  = (a)–(b)  該年度的盈利 / (虧損)﹕      

2016/17年終的累積盈利 /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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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A所載的注意事項 

註﹕ 

1. 學校應填寫全校總開支的金額(包括幼稚園本地課程、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及/或幼兒中心)的

總額。教育局會根據附表1B所載的預計兒童/學生總人數及附表1D所載的每名幼稚園本地課

程半日制學生與全日 /長全日制學生開支的比例分拆開支(與教學人員薪金有關的開支除

外)，以計算有關級別的學費。 

 

2. 2019/20學年的資助額﹕ 

 資助 單位 單位資助額(元) 

(a) 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 每名學童每年 35,110 

(b) 全日制單位資助* 每名學童每年 45,640 

(c) 長全日制單位資助* 每名學童每年 56,180 

(d) 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 每所幼稚園每年 由2019/20學年起，資助額會按幼

稚園所取錄的非華語學生數目計

算，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e) 炊事員資助 每所幼稚園每年 196,120 

(f) 校舍維修資助 每名學童每年 1,010 

(g) 過渡期津貼* 每名學童每年 2,350 

(h) 租金資助 每所幼稚園每年 

請將租金資助申請表內顯示的暫

定每月租金資助，乘以十二個

月，以得出全年的租金資助金額 

*上述涉及教學人員薪酬的資助額，會根據2019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的加權平均數予以

調整，並會於有關數字確定後公布。為方便學校編製預算，以申請調整2019/20學年的學費，

現根據2018/19學年的薪酬範圍並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計算，提供臨時數字作為參考。本

局在審核學費調整的申請時，會參考這些臨時數字。 

 

3. 有關數字是指截至上一學年年終來自有關資助的累積資助盈餘(如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

能提供免費優質半日制服務，並把全日制／長全日制服務的學費維持於合理水平，可累積

有關資助的盈餘，但以一年的撥款額為上限(租金資助、獲發還的差餉和地租、校舍維修資

助除外)，其中涉及﹕ 

(a) 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例如強制性公積金、長期服務金等)的資助，即基本單位資助

(包括半日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的相關部分(即60%)和過渡期津貼，

盈餘會以這些資助的總額計算，並以該年撥款額為上限； 

(b) 基本單位資助(包括半日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的其他部分(即40%)的

盈餘，以該年有關撥款額為上限。 

 

而校舍維修資助盈餘的累積上限為一年資助額的500%。 

 

4. 所有捐款收入和相關的開支，應分別於收入第8項和支出第4項下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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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和其他營辦開支不包括學校由教育局以外的政府部門或半政府機構所獲得的資助／

津貼和相關開支，也不包括商業活動的收支。 

 

6. 學校可選擇從幼稚園計劃帳收回固定資產的成本，或由學校帳支付。如學校選擇從幼稚園計

劃帳收回成本，其折舊可用以計算幼稚園本地課程、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及/或幼兒中心(如適用)

的學費，而有關的固定資產會被視為政府財產（校舍及校舍改良除外），在學校停辦後或退

出計劃後須按政府指示處理有關財產，因此學校必須清楚記錄有關項目及標籤有關物品，以

資識別。請將有關資產填報在附表4D(I)。 

 

如學校選擇把固定資產記錄在學校帳，相關固定資產的折舊會用作計算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及/

或幼兒中心(如適用)的學費。請將有關資產填報在附表4D(II)。 

 

固定資產每年的折舊率建議如下(不適用於獎券基金撥款購置的項目):  

(a) 自置校舍﹕2.5% [租用校舍並不適用] （如學校申請校舍維修資助獲批核，學校亦可以校

舍維修資助支付校舍的折舊）﹔ 

(b) 家具/設備/裝置/器材：20%﹔ 

(c) 電腦硬件及軟件：30%。 

(d) 校舍改良：10%。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毋須隨本申請夾附固定資產之證明文件，不過，學校應保存有關文

件，以便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 

 

7. 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費用(即每項工程費用達$8,000或以上)由工程展開該學年開始，按年平均

攤分，以計算學費。由2017/18學年開始，工程費用的攤分年期如下﹕ 

 

同一學年展開的所有工程費用總額 攤分年期 

$500,000  或以下 3年 

$500,001 - $1,000,000 5年 

$1,000,001 - $10,000,000 10年 

$10,000,001 或以上 15年 

 

如部份工程費用由校舍維修資助支付，請先將有關工程填寫在附表4C(I)，然後把有關差額納

入附表4C(II)，並將有關款額與其他同一學年展開的所有工程費用按年攤分。  

 

8. 只有獲委任在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相關指定職務[非一般校監職務]的校監，其酬金

才作支出項目以計算學費。如是的話，請隨本申請附上有關職務的說明。學校有責任向教育

局證明校監在學校擔當一般校監職務外，還執行指定職務，以解釋支付他/她的酬金作為支出

項目。如校監在超過一所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出任校監並獲委任執行指定職務，其酬金

應以其在該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的指定職務來釐定及由該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支付，並須提供以下資料供本局審核：  

i. 校監已獲/將獲委任在其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指定職務的學校數目； 

ii. 校監在其每一所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指定職務（建議）收取的酬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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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校監分配予其每一所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指定職務的時數比例；及 

iv. 預計校監每週/月在其每一所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指定職務的工作時數。 

 

9. 新營辦的學校在正式開始營辦的學年前的有關必要開支(即開校費)，例如為校舍內部裝修 /

改動間隔等，學校須平均攤分，以計算學費。開校費用攤分年期如下﹕ 

 

開校費用總額 攤分年期 

$500,000  或以下 3年 

$500,001 - $1,000,000 5年 

$1,000,001 - $10,000,000 10年 

$10,000,001 或以上 15年 

 

     至於其他固定資產如家具、設備、器材、電腦和教具的金額等，可利用折舊平均攤分。 

 

10. 如2018/19修訂預算及/或2019/20預算中第3.11項的「其他開支」總額超出「總開支」的10%，

學校應同時填寫附表4B；如在附表4B的2018/19修訂預算及/或2019/20預算中，支出項目第12

項「其他」總額超出在附表4A支出項目第3.11項「其他開支」總額的5%，學校請根據附表4B

的格式另行提供分項數。 

 

學校如向所屬辦學團體或其他機構採購任何支援學校行政工作的服務而把該筆行政費列作

開支，應另外列明性質、理據、涉及的人手及費用的分項數字，供本局審核。向所屬辦學團

體/其他有關連人士或機構團體採購支援服務而繳交的行政費，應於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

內呈報為與有關連人士或機構團體的交易。 

 

其他注意事項: 

A. 全日班膳食費不作支出項目以計算學費，並將於收費證明書上分項列載。收支欄內的其

他項目(即收入第9項和開支第3.11項)亦不可包括全日班膳食費的相關收支。 

B. 原則上，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一筆過學校啟動津貼、代課教師津貼及教職員放取有

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的收入和相關開支不可用作計算學費，亦不可納入其他收支項

目。 

C. 如因尚未使用有指定用途的捐款收入、為修葺/改善校舍、提升全校電腦系統或保養危

險斜坡等而預留的款項，而導致相關年度出現大量盈利，學校須提交有關詳細資料作為

申請調整學費的理據。 

D. 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學校提供支出項目的詳細資料及證明文件。教育局亦保留權利

採用經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租值作為計算學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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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B 

其他開支報表   

 

[供在附表4A的2018/19修訂預算及 /或2019/20預算中，支出項目第3.11項「其他開支」總額超出「總開

支」的10%的學校填寫]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其他開支   

2017/18 
學年或  

財政年度  
實際總額  

(須與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
所列數額相符)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第23頁註1) 

元  元  元  

1.  廣告費     

2.  核數費     

3.  銀行利息及收費     

4.  清潔費     

5.  通訊費用(如電話、傳真機及互聯網 )     

6.  固定資產以外的家具、設備及教具     

7.  保險費     

8.  小型修葺及保養工程  (適用於每項 8,000

元以下的工程 )  
   

9.  印刷及文具     

10.  學校的印刷物如書刊﹑學生手冊、學習

進度表、畢業證書及學生證件  
   

11.  用於校務的交通費     

12.  其他如郵費、急救及消防安全設備、報

紙及雜誌[參閱第 25 頁註 10] 
   

總額 :  

[應與附表 4A 支出項目  

第 3.11 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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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C(I) 

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報表  

 

         (只適用於以校舍維修資助支付的工程)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編號 工程扼要說明 
(註1) 

總額 
(註2)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2.4項相同] 

  

註︰ 

1.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毋須隨本申請夾附上述的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之證明文件，不

過，學校應保存有關文件，以便在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查閱。 

2. 如有關工程的費用不能以校舍維修資助總額全數支付，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應把有關

差額納入附表4C(II)的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的開支，按年期平均攤分，以計算學費。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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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C(II) 

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報表  

(第24頁註7)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編號 

工程所展
開的學年 

(請順序排
列) 

工程扼要說明 
(每項達$8,000或以上 

的工程) (註1) 

總額 
元 

攤分 
年期 
 (註2) 
年 

在該學年攤分的金額 (註2)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3項相同] 

  

註︰ 

1.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毋須隨本申請夾附上述的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之證明文件，不

過，學校應保存有關文件，以便在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查閱。 

2. 請填寫每項工程費用在該學年平均攤分的數額，以計算學費。由2017/18學年開始，工程費

用攤分年期如下﹕ 

同一學年展開的所有工程費用總額 攤分年期 

$500,000  或以下 3年 

$500,001 - $1,000,000 5年 

$1,000,001 - $10,000,000 10年 

$10,000,001 或以上 15年 
 
       至於在2017/18學年前已展開的工程，則繼續按三年年期平均攤分有關費用，以計算學費。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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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D(I)  

幼稚園計劃帳下攤分的固定資產報表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編號 

有關新增資
產購買學年 

(請順序 
排列) 

有關新增資產項目 
扼要說明 

總額 
 元 

折舊率 
% 

在該學年的攤分金額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校舍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2.3項相同 ]  

    

家具 / 設備 / 裝置 / 器材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4.1項相同]  

    

電腦硬件及軟件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4.2項相同]  

    

校舍改良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4.3項相同]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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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學校只須填報仍有攤分金額的固定資產，包括新增的項目。 

2. 請列出相關的固定資產項目，並按下列組別分類及按建議的折舊率攤分： 

[請注意，在附表4A支出項目第2.3及3.4項有關「折舊」的分項，應包括上列固定資產的總計折舊金額。] 

(a) 校舍: 2.5%; (b)家具/設備/裝置/器材: 20%; (c)電腦硬件及軟件: 30%; (d)校舍改良: 10% 

3.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毋須隨本申請夾附上述的固定資產之證明文件，不過，學校應保存有

關文件，以便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 

4. 如學校選擇從政府資助收回成本，有關的固定資產將會被視為政府財產（校舍及校舍改良除外），

在學校停辦後或退出計劃後須按政府指示處理有關財產，因此學校必須清楚記錄有關項目及標籤

有關物品，以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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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D(II) 

學校帳下攤分的固定資產報表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編號 

有關新增資
產購買學年 

(請順序 
排列) 

有關新增資產項目 
扼要說明 

總額 
 元 

折舊率 
% 

在該學年的攤分金額 
元 

2018/19 
修訂預算 

2019/20 
預算 

家具 / 設備 / 裝置 / 器材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5.1項相同]  

    

電腦硬件及軟件 

(A) 仍有攤分金額的項目 (須與2017/18學年經審核周年帳目相符) 

(a) 總額：     

(b) 帳面淨值：     

(B) 在2018/19及2019/20學年的新增項目： 

       

      

*小計 / 總計﹕ 

(*請刪去不適用者)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5.2項相同]  

    

 
註︰ 
1. 學校只須填報仍有攤分金額新增的固定資產，包括新增的項目。 

2. 請列出相關的固定資產項目，並按下列組別分類及按建議的折舊率攤分： 
[請注意，在附表4A支出項目第3.5項有關「折舊」的分項，應包括上列固定資產的總
計折舊金額。] 

(a) 家具/設備/裝置/器材: 20%; (b)電腦硬件及軟件: 30% 

3.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毋須隨本申請夾附上述的固定資產之證明文件，不過，學
校應保存有關文件，以便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 

4. 如學校選擇從學校經費收回成本，有關金額會用作計算幼兒中心及非本地課程分部

(如適用)的學費。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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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E 

開校費用報表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註册編號︰  
 

第一部分： 

開始攤分學年﹕                                       3 ；該學年攤分                            元 

攤分年期共                年；本學年是第                 年 
 

 

第二部分： 

[供2019/20學年為第一個攤分學年的學校填寫] 

編號 項目扼要說明 
(註1) 

總額 
元 

   

   

   

   

   

   

   

   

*小計 / 總計(*請刪去不適用者)﹕  

在2019/20學年的攤分金額 (註2)﹕ 

[應與附表4A支出項目第3.10項相同] 
 

註︰ 

1. 於2017/18學年起新營辦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在正式開始營辦的學年前的有關必要開

支，可被視為認可開支項目，學校可從政府津貼收回成本。學校毋須隨本申請夾附上述項目之

證明文件，不過，學校應保存有關文件，以便在本局提出要求時遞交查閱。如項目屬家具/設備/

裝置/器材/電腦硬件及軟件，請在附表4D的固定資產報表內填報。在2016/17學年或以前開辦的

學校，則繼續沿用過往做法(例如納入折舊等項目)。 

2.  由2017/18學年開始，開校費用用以計算學費的攤分年期如下； 

開校費用總額 攤分年期 

$500,000  或以下 3年 

$500,001 - $1,000,000 5年 

$1,000,001 - $10,000,000 10年 

$10,000,001 或以上 15年 

頁      ，共       頁  

(如表格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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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透過教育局「學校入門網站」戶口  

下載《使用「申請調整學費電子附表」用戶指引》程序  

 

 

(1)  在網頁瀏覽器輸入以下網址：http://kgac.edb.gov.hk 

 

 
 

 

(2)  在教育局「學校入門網站」登錄頁面，輸入登入名稱（即以大寫“K”為首字的

登入名稱，例如K + 10個數字）及密碼，然後登入。  

 

  
 

如果忘記了登入密碼，請參照下列第5段。  

 

 

 

 

 

 

 

 

 

 

http://kga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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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入後，在系統主頁面，點擊 “下載《使用「申請調整學費電子附表」用戶指引》”。 

 

 

 

(4) 該用戶指引為PDF檔案格式，提供有關下載或上載文件以及填寫申請附表時應注意的

事項。幼稚園請先下載、列印及閱讀該用戶指引，然後才開始填寫申請附表。 

 

(5) 如果忘記了教育局「學校入門網站」登入密碼，點擊“下載重設密碼表格”以

下載有關表格，然後將填妥的表格傳真至教育局「學校入門網站」支援小組 (傳

真號碼：2117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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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可使用政府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  

 

1 .  教學人員（包括代課教學人員）及支援人員的薪金、公積金、强制性公積金

及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  

2 .  幼稚園校舍租金、管理費、差餉及地租  

3 .  供學校使用作為教學用途的家具及設備  

4 .  教學人員及學生使用的圖書、參考材料和工作紙等教具  

5 .  幼稚園校舍的修葺、保養及改善工程，包括安裝冷氣機、雙層玻璃及抽氣扇、

維修合約，以及保持消防、燃氣、電氣裝置及樓宇安全而進行檢查等的費用  

6 .  水費、電費（包括冷氣費）、電話、傳真機及互聯網的費用  

7 .  清潔費用，包括清潔合約及提供給學生的清潔用品的費用  

8 .  教學活動所需的印刷、紙張、教學人員文具及其他消耗品費用  

9 .  郵費及書刊開支  

1 0 .  保險費，以及急救工具和消防安全設備開支  

1 1 .  核數費或其他關乎學校行政的服務費用  

1 2 .  學校行政所需的交通費  

1 3 .  所有學生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支出 (包括生日會、畢業禮、

外出活動、旅行及參觀等支出 )  

1 4 .  學校運作所需的項目，例如：學生手册、學習進度表、學生學習檔案、畢業

證書及學生證件  

1 5 .  與教學活動、學校運作和維持教育服務水平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支出  

 


